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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

收
音
最
返
快
訊
一
束

華友欲爨鄕者講注意 

本
行
現
接
到
紐
約
中
國
銀
行
來
電
據
稱 

華
僑
欲
電 

?1款
項
囘
中
國
與
親
友
如
經 

已
領
得
有
登
記
號
碼
者
現
能
隨
時
向
本 

行
轉
代
電
避
矣
電
滙
費
用
收
加
幣
弍
圓 

五
毛
若
未
登
記
者
仍
可
隨
時
到
來
本
行 

或
合
生
隆
記
司
理
陳
景
山
君
處
詢
取
登 

記
格
式
紙
塡
妥
寄
往
中
國
銀
行
領
取
電 

11號
備
便
妥 

點
問
頓
埠
殷
有
支
行 

@
雲
埠
電
話M

arine

 2548  

一
◎
域
埠
電
話G

arden  1171  

一 

奄
派
路
銀
行
啓

大

 

宗

：

，

△
倭又運兵到廣州灣 

△
重
慶|
昨
晚
軍
報
•
倭
艦
五
艘
。
滿 

載
倭
兵
。
於
星
期 
一 
日
開
到
廣
州
灣 

。
在
柳
州
。
東
明
與
東
霞
等
島
登
陸 

。
諸
島
原
屬
法
租
界
。
故
倭
寇
上
陸 

守
兵
幷
無
抵
抗
。
但
界
外
之
華
軍
。 

則
開
始
抵
抗
倭
寇
・(
按
廣
州
灣
距 

香
港
西
南
弍
一
白
五
十
里
一
現
屬
安
南 

統
治
)
云

據
軍
事
報
吿
。
目
前
河
南
省
北
部
之 

邮
城
。
倭
軍
由
飛
機
掩
護
。
業
開
始 

進
攻
我
游
擊
隊
陣
地
。
我
軍
奮
勇
抵 

抗
。
雙
方
死
傷
重
大
。

開
封
以
東
之
碍
山(
在
黃
河
)
各
堅 

点
。
現
亦
由
數
千
倭
寇
進
攻
。
又
倭 

軍
由
新
牆
侵
入
湖
北
省
南
部
。
已
佔 

據
監
利
・
幷
佔
郝
穴
。
又
在
江
西
省 

北
部
之
奉
新
附
近
。
亦
其
活
動
。 

廣
東
省
廣
州
市
以
北-
倭
軍
復
佔
沙 

平
會

◎
中
華
民
國 

111 二
年 

票行聯合會職員表
奄

 

派

 

路

 

銀

陳
宜
談 

國
偉

伍
善
予

抵

美

京

蔣

土

書
記 

關一 

理
財 
富 

監
督 
梁 

核
數 

馬 

交
際 
源 

調
查 
胡鄧

壹

工

僮

芽
 

录
   

131 

意
 

菜

输
 
-+!

李
初
河 

雲
生
 

湯

安

余
 
. 

楊
標
生 
趙
宗

△
三 "
底將對加拿大國會演講

民
一 
畲
噓
頓
持
1
人
未
英
餓
•

携

r

孔
祥
照
之
子
女
由
中
國
陪 

夫
人
親
到
車
站
迎
迓
・ 

。
此
次
蔣
夫
人
來
京
。
雖
非
正 

•
咛
候
於
站
內
之
總
統
接
客
廳 

此
握
手
。
并
無
其
他
禮
式•
蓋一 

致
弄
巧
反
拙
也
。

數
日
前
•
在
紐
約
出
院
後
。
曾 

後
•
則
直
赴
白
宮■ 
擬
留
白
宮

用

批

得
大
、
恥
礎J

斶
見
尊
史
幀
，
由
理&
福
總 

限
劇
成
唯
句
♦
百
的&
實
。
總
絞
次
仆
出
迎 

式
汽
妻
，
暁 S
賁
表
，
但
縛
絞
仍
射
格
判
站 

♦ X
 夫
人
网
商
越
車 3
接
仆
。
惟
相
見
則
彼 

政
府
於
作
戰
期
內
，
不
欲
民
衆
過
事
張
揚■ 

蔣
夫
人
於
去
年1

一
月
抵
美•
已
閱
三
月
■ 

.一 

留
宿
羅
斯
福
總
統
之
蟹
柏
私
邸•
昨
日
抵
京

， 1
」

行

李
創
基

催
收

李

4

馬
心
就

張
秋
成

二

6

叁 川 
H:八弓恩伞蜘
致
公
恩
堂

可冬 

9
4

力弱BL- 別$@

篇達
權
雀
社
另
厝

議
員
全
體

⑥
新
電
話 

PAcific  5845

爲
通
吿
事
。
茲
以
聯
軍
抗
敵
戦
事
好
轉
。
爲
加
緊
協
助
聯
盟
友

邦
・
及
團
結
內
部
。
爲
政
府
後
盾
。
增
建
姪
國
工
牡0S
狗

呜

船
◎

畦陳潁川總堂紀念預吿
， 

敗
軸
心
等
國
，
早
日
得
到
勝
利
起
見
。
特
委
陳
翼
耀
君
"
遍
遊 

▲ 
1
|

一:♦
1
:
f
/
 

各
埠
。
宣
傳
堂
務
。
鼓
吹
協
助
友
邦
。
加
强
敕
國
力
量
。
仰
各

啓者本堂定于一二月十四日午后一時 

I1

 鹫

事

。
如
見
陳
君
到
時
。
妥
予
接
洽
•
以
利
進
行
。
是 

舉行第十七週年紀念典禮並開全2  

^
:
^
^
^
^
^
^
 
加代表大會參擬各要案敬請 

@
哀
謝 

頁"

0 

哀
敗
者
宗
兄
傳
灼
不
幸
染
病
在
西
人
周
比
李
醫
院
逝
世
經
於
二

各埠城山瞄拭暨各昆仲屆時駕臨助小 

月
三
日
扶
柩
歸
土
安
葬
域
境
華
人
墳
塲
但
身
後
蕭
條 
荷
蒙 

/

丿
率一斤

 

0 

維
城
致
公
總
堂
諸
叔
父
念
手
足
之
誼
捐
助
臘
儀
及
辦
理
喪
事 

慶指示禮儀曷勝榮幸

5T

澳路

兩
星
期
。
爲
羅
斯
一
幅
總
統
之
上
賓
，
同
時
或
籍
機
會
與
京
中
顯
要
。
磋
商
對 

付B
本
辦
法
。

喜
市
定
夾
緬
街 

喜
市
定
夾
阿
弼 

鐵精 牛肉汁 補身

蔣
夫
人
暨
其
甥
輩
。
昨
晚
在
白
宮
用
膳
。 

星
期
後
・
或
造
訪
紐
約•
波
士
頓
・
芝
加 

△
柯
京1
昨
晚
消
息
•
蔣
夫
人
於
三
月
底
据

云
・

一
擬
對
國
會
上
下
院
演
講•
兩 

一
美
西
各
埠
云

京
。
將
對
加
拿
大
國
會
演
講

落

酒每鱒一元

八

△
甘地絕食病狀一

珍珠麥牙粉 
暫
一
毛

號

△
孟
買|
印
度
政
府
宣
布
。
根
據
甘
地 

之
侍
醫
報
吿
。
甘
地
昨
晚
雖
睡
眠
九 

小
時
・
但
身
心
均
未
受
益
。
其
體
有 

尿
毒
徵
象
。
將
會
加
拓
。
其
心
亦
似 

漸
衰
弱
。侍
醫
六
名
。
均
以
爲
其
病 

狀
可
盧
。

、为
<0*

一 

0
 
0
0

0

0

0

0

 

t

^

^

腎 一 轟烈腰腎

蔣

與
親
臨
執
總
花
圈
素
車
隨
行
高
誼
隆
情
沒
存
均
感
謹
此
哀
謝.

袁
傳
祉 
傳
祐 
同
啟 

茲
將
厚
惠
及
花
圈
素
車
列
后 

「
恕
不
稱
呼
」
• 

袁
傳
祉 
袁
傳
祐 
車
花
圈 
榮
生
隆
車
花
圈 
致
公
總
堂
車 

花
圈 
董
事
部
車
花
圈 
李
麟
祥 
胡 
彩 
每
解
儀
貳
元

◎
幹陳潁川總堂民國卅二年職員表

三

委與

正
董
理
宜
顯
副
治
安
 

正
財
政 
禀
乾 
副 
福
忠 

正
監
督 
宜
誤 

副
惠
文

虛 一 強精壯顏

文
書
記
明
儉
副
孔
星
"

長

Ĥ

營.a*
融

食
二
元 

服
卽
愈

小
腸
氣
觉" 

©

兼
代
理
◎

籌
 

雅

正
調
查 
少
住 
副 
賢亠恐蠡 

文
書
記
日
進 

副 
亠
票
歪-
*

△
新
德
里

—
印
度

現
表
集

腰 痛 者 注 意 注 意 V

"3

於
新
德
里
。
耍
求
政
府
釋
放
甘
加
。 

但
如
印
度
資
本
家
布
他
亞
氏
所
言
。 

吾
等
初
有
所
仰
望
於
總
督
與
美
國
。 

但
至
今
兩
方
均
無
諾
言
。
故
吾
人
今 

日
之
希
望
。
唯
在
上
帝
。

昨
日
總
督
之
咨
議
員
有
三
名
辭
職
。 

惟
對
於
總
督
之
態
度
。
全
無
影
響
。 

△
倭今年六百機炸我 

△
重
慶|
中
央
社
訊
。
自.

11-. 
月
一•H
以 

來
。
倭
空
軍
以
六"
飛
機
典
擊
中
以

除
支
殯
儀
館
費
用
外
餘
款
叁
拾
元
零
三
毛
經
交
弟
手
收
妥
轉
正
議
長 
景
山 
国
明
鏡
 

寄
囘
其
家
人
收 

-
正
交
際 
瑞
登 

副 
社
朝

， 

催
收
員 
明
休 
德
業 
玉
泉 
金
比 

" 

◎
哀

謝

評
議
員 

社
容
賢
煒
日
亮
 
象
派
銳
明
 

繼
成
，文a
 

先
考
諱
萬
想
字
昌
泉
梁
公
府
君
痛
干
中
華
民
國
世
二
年
二
月
九 

官臘 
唯
鴻
陳
讓 
典
諒 
翼耀 
象修 

日
午
時
病
終
于
公
醫
院
享
壽
六
十
四
歲
十
三
日
出
殖
歸
七
惠

仁
遠
居
祖
國
悲
場
無
極
荷
蒙
家
叔
昌
蓉
主
持
喪
事
幷
蒙
兄

弟
親
朋
贈
送
聰
儀
花
圈
及
親
臨
執
縁
歿
存
均
感
謹
此
哀
謝 

◎
専僑教育會力拿大分會逢错
，
孫 

孤
子 
惠
仁 
泣
血
稽
順 

大 
32 字
第
乙
號 

)
 

謹
將
贈
送B
儀
花
圈
素
車
列
后 

恕
不
稱
呼 

本
會
現
爲
鼓
励
全
加
僑
生
努
力
研
求
中
文
起
見
特
般
置
僑
生»
 

梁
弓
蓉 
梁
昌
國 
梁
源
才 
黄
名
滙 
每
酎
儀
五
元 
孔
構
生 
學
獎
金
除
印
發
獎
金
條
例
隨
函
分.發
各
埠
僑
校
校
長
查
照
辦
遮

外
誠
恐
間
有
僑
検
未
及
週
知
合
亟
將
綾
條
例
分
登
溫
哥
華
埠
太

7

連
皿 幾 
每
架
十
五
元 

咅̂
充 
構
另
寄
費
五
毫

正
核
數 
宜
棠 
副 
模
嵩
一

一
措

△
蔣夫人演講之詳情

△
華
盛
頓
拾
八
日
電
・
蔣
夫
人
昨
抵
華
盛
頓
時
，全
體
華
僑
擠
滿
車
站
希
一 
嗚
蘭 

儀
。
美
總
統
及
我
大
使
等
親
自
迎
接
。
總
統
之
愛
犬
亦
爭
要
隨
往
。
因
皎
犬 

與
蔣
夫
人
在
海
柏
時
已
爲
善
。
今
朝
夫
人
着
我
國
旗
袍
蒞
國
會
演
講•
首
由

書
用

民易磨片 
每
塊
二
闻 

N

暮现月 
見
效
原
銀
一

n
ln
幾

電

鳖

玆

VTT

兩
粒
 

国

穏

第

圏

破
 
王
 
八
元

懿

書
用
法 

一
自
帶
此 

一
驗
改
變 

一
意
足

。
夫
人
出
台
前
時
。
謂
對
面
之
燈
光
太
猛
。
議
長
乃
令
人

議
長
里
本
一

熄
黑
鼓
燈
。
然
後
開
始
演
講
。
夫
人
操
純
粹
之
英
語
。
至
重
要
處
。
引
我
先

袋
磁
石
之
後
一 

連
轉
佳
連
達
一

一 

哲
之
格
言
爲
証
。
國
會
座
爲
之
滿
。. 

美
國
不
獨
爲
民
主
政
治
之
花•
n
爲

蛤
夫
人
演
講
。
夫
人
首
致
讚
美 

一
治
之0
育
者
。
希
，望
國
會
領
学 

(
陷
于
血
海
。
在  

/

'•難
與
安
樂
中

◎
痛
症
玉
桂 
服
下
卽
止■ 

毎
服
二
元 

11. 
賞
者
見
症
贈
轶 

乾

KIN
G

 Q
U
O
N

 SH
E  

"̂ 

-065  
工ow

e  St.  Vancouver、 B.C
・

餌
儀
三
元 
梁
昌
簪
餌
儀
贰
元 
陳
柏 
梁
昌
灼
每
 ̂
 儀
壹
元

後
國
際
共
同
一

織
。
使
後

城

|
處
。
其
中
爆
炸
華
南
共

唐.世
美 
梁
統
光 
梁
修
業 
梁
北
昌 
每
花
圈
賣
只 

梁
昌
蓉 
梁
緝
光 
梁
修
業 
梁
源
才 
梁
松
煜 
梁
北
昌 

梁
昌
培 
黃
名
滙 
契
維
滅• 
梁
瑞
盈 
梁
惠
催 
聯
安
房 

以
上
素
車

漢
公
報
維
多
利
亞
埠
新
民
國
報
多
朗
多
埠
醒
華
洪
鐘
兩
報
通
告

俱
能
使. 

吾
人
應. 

敗
德
國
一

化

國.家
更
然
。
當
美
阈
與
他
聯
盟
國
訂
立
和
平
時
。

三
卜
次
。
華
中
乂
三
十
次
。
难
北"
一 

處
云 

， 

△
太平洋戰事會議訊

仰
各
週
知
此
吿 

中
華
民
國
三
十
二
年

一
誠
。
毋
使
一 
腔
熱   

'^成
爲
海
市
喧
樓
。
隨
謂
聯
軍
勿
以
先
行
擊 

•
敗H
本
爲
甫
要
。
須
知H
本
由
淪
陷
區
之
取
給
較
德
國
爲
大
。

二
月
十
六
日

做
工
衣
裳 .̂-̂̂

本
會
殽
置
僑
生
優
學
獎
金
條
例

(
中
華
民
國
三
十
二
年
二
月
十
五
日
理
事
會
第
一 
次
亠 

臨
時
會
議
通
過) 

亠 

第 
一 
條 
本
會
爲
鼓
勵
全
加
僑
生
努
力
求
學
起
見
特
設
置
僑
注
』 

優
學
獎
金
每
名
獎
金
定
坎
金
伍
元 

」
 

第
二
條 
凡
全
加
華
文
小
學
校
之
高
初
級
學
生
平
日
求
學
勤
勉
一 

操
行
成
績
優
良
且
學
年
考
試
成
績
爲
各
該
検
各
晚
躍. 

(
高
級
或
初
級)
之
冠
者
得
於
每
學
年
終
結
後
丽
逸 

期
內
(
逾
期
無
效
)
由
各
該
校
校
長
將
其
學
年
摩
费
一 

成
績
及
操
行
等
第
等
依
表(
格
衰
由
本
會
製
裝
w
迷
 

別
塡
報
本
會
經
理
事
會
審
査
屬
實
卽
可
發
給
優
曩 

金
及
獎
狀
但
每
校
每
級
遇
有
兩
生
或
兩
生
以»
総»
 

績
相
同
時
須
將
該
獎
金
均
分
之
■

二

第

 

第
三
條 
優
學
獎
金
之
來
源
分
爲
下
列
三
種

‘*
幫is■

吾
人
勿
忘
先
容
日
本
佔
領
各 
;■?;源
一
日
。
卽
令
日
本
增
强
一
日
。
同
時
中
美 
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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